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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郭爱平先生为

本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

CEO

（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郭爱平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

郭爱平先生（简介见附件）任期从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二、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

2009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续聘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近日收到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通知，该所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为做大做强

会计师事务所，与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合并，合并的形式是以北京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法律存续主体，合并后更名为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上述合并事项属于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公司与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沟通协商， 此前公司与广东大华德律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承继和履行。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作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资格和能力。

有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变更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通知召开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兹定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上午

10

点在深圳

TCL

大厦

B

座

19

楼召开本公司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杨兴平先生本人意愿，因个人原因，杨兴平先生已于近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

辞呈，辞去其担任的本公司副总裁职务，辞任自

2010

年

1

月

12

日起生效。 董事会尊重并接

受杨兴平先生的辞职请求

,

并对其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本公司所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12

日

附件：

聘任高管简介：

郭爱平先生，

1963

年

6

月生，博士。 现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执行董事。

1979

年

9

月至

1983

年

7

月，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专业本科毕业；

1991

年

9

月至

1993

年

2

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工程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3

年

9

月至

1995

年

6

月，美

国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与系统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7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 美国斯坦

福大学管理科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1983

年

8

月至

1987

年

9

月， 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助教；

1987

年

10

月至

1989

年

5

月，任

S.B.Global

公司计算机工程师；

1989

年

5

月至

1991

年

5

月，任

Fedin Brother Co.

公司计算机网络经理；

1994

年

3

月至

1998

年

2

月， 任

IBM

公司项目经理；

1998

年

2

月至

1999

年

2

月，任

Arthur Audersen LLP

公司资深顾问；

1999

年

3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找到啦

互联网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2001

年

7

月加入

TCL

，

2001

年

7

月至

2003

年

8

月，任

TCL

移动

通信公司资本运营总监；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

TCL

移动通信公司副总经理；

2004

年

9

月至

2006

年

6

月， 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5

年

6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2008

年

6

月至今，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总裁；

2009

年

7

月至今担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

2010

年

1

月

11

日，郭爱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２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召集人：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

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点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程：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

帐户卡到本公司董事会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

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

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

四、其它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３１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２

（

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９

（

５

）联系人：徐晶、吕婷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表决意见（有效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如委托人未明确表示表决意见，则受托人（代理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

机构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

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将《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取得

了我们的认可。 鉴于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与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更

名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司与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

行了沟通协商，此前公司与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签署的所

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承继和履行，我们认为立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作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资格和能力， 公司变更立信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管发表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之独立董事对聘

任高管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聘为公司副总裁的郭爱平先生任职资格合法，其提名、聘任通过的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聘

任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聘任郭爱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

曾宪章 陈盛沺 叶月坚 丁 远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
：

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２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增公告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２７６７２

万元

－ ３１３６２

万元

１８４４８．３８

万元 增长：

５０％－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６６

元

－ ０．３０２

元 ��������

０．１７７５

元 增长：

５０％－７０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主业稳定增长以及投资收益的大幅增加， 导致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全年业绩同向

大幅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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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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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400

�

证券简称
：

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

2010-0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延期上报补正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关于本公司向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

2009

年

12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达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

正通知书》（

091895

号）（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要求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根据要求报送包括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在内的相关补正材料。 公司收到该

《通知书》后，会同中介机构对需要补正的材料进行了积极的准备。 由于公司

2009

年

度报告的审计和编制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延期上报相关

的补正材料的说明，待公司

2009

年度报告编制完成并披露后，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

会上报相关补正材料。

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400

� �

证券简称
：

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

2010-0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许继集团有限

公司延期上报补正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构成本公司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许继集

团

"

）对本公司的收购，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与本公司达成相

关协议之后，许继集团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提交

了收购及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

2009

年

12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向许继集团下达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补正通知书》（

091896

号、

091897

号），中国证监会

"

将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申请经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且依法做出相应公告后

"

受理许继集团的本次申请。

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材料正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尚未获

得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 不能在收到上述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材料。

待公司获得上述要求的批复文件后，许继集团再行报送补正材料。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2324

证券简称
：

普利特 编号
：

2010-006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120%-150%

。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0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911,049.6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0.39

元（按发行前总股本

1

亿股计算）。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受国内汽车消费市场的走强和公司产品在汽车用改性塑料方面的进一

步推广和应用

,

公司

2009

年度的收入和盈利水平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09

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一月一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2044

证券简称
：

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

2010-002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接到公

司第二大股东日本三轮株式会社 （以下简称

"

三轮株式会社

"

） 的通知， 三轮株式

会社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再次出售公司股份

6,

0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69%

。 截至

2010

年

1

月

11

日， 三轮株式会社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0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4.92%

。

三轮株式会社原持有公司股份

34,811,4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1.42%

。 截至

2010

年

1

月

11

日， 三轮株式会社仍持有公司股份

26,811,4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6.50%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002236

证券简称
：

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01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税

务总局近日联合下发的 《关于发布

2009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

通知》（发改高技〔

2009

〕

3357

号），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被

认定为

"2009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

，这是自

2006

年以来本公司连续

第四年获评上述称号。

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

2008

〕

1

号）关于

"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

1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的规定，公司

2009

年度可以享受减按

10%

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公司将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落实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此次享受该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后， 不影响公司在

2009

年三季度报告中

对公司

2009

年经营业绩预计的范围，公司预计

200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比上年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000676

证券简称
：

思达高科 公告编号
：

2010-02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持续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1

月

12

日，本公司接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准许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撤回对本公司的起诉。

详细情况如下：

一、 基本事由

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借款

4000

万元，

借款期限

2008

年

9

月

16

日至

2009

年

9

月

15

日。

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27

日接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起诉本公司要求公司提前偿还本金

4000

万元及利息等

(2009

年

3

月

30

日

公告刊登公司指定的《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

2009

年

4

月

27

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随后裁定本案下发

民事裁定书

"

本案诉讼中止

" (2009

年

6

月

17

日公告刊登公司指定的《证券时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

。

2010

年

1

月

12

日，本公司接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郑民四初字第

33-1

号民事裁定书，就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借款一案裁定如下：

准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撤回起诉。

二、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事项。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目前，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借款已到期归还，本息结清，借

款额度正常循环使用，公司资金周转正在恢复正常。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

月

13

日证券简称
：

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

601318

编号
：

临
2010-002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3,229,798

万

元、人民币

3,848,338

万元、人民币

9,526

万元及人民币

210,987

万元。 以上数据将于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网址

(http://www.circ.gov.cn)

发布。

上述保费收入数据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12

日

股票代码
：

002290

股票简称
：

禾盛新材 公告编号
：

2010-002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乔如林先生因原工作单位并入公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继续履行职务涉及独立董事工作的独立性将不能保证，不再适合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特向公司董事会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收到乔如林先生的请辞报告。公司对乔如林先生对公司的发展所作出的辛勤

努力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的辞职将导致董事会独立董事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在股东大会改选出的独立董事就任前，乔如林先生仍将履行

其职责。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677

证券简称
：

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

2010-001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Ⅰ

、重要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

Ⅱ

、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01

月

12

日上午

9

：

00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会议地点：山东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

Ⅲ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数

366,141,119

股，占公司总股数

的

42.38％

。

Ⅳ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

800

万元银行贷

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因生产经营需要

向银行借款

800

万元，期限

1

年。 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有利于

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6,141,1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万

元银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6,141,1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000

万美元

信用证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6,141,1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陈坚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收到独立董事陈坚先生辞去本公司独立董事

职务的申请，陈坚先生已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满六年，按照相关规定，独立董事

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基于上述原因，陈坚先生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

公司董事会对陈坚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6,141,1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聘任郑植艺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董事会充分了解了郑植艺先生的职业、学历、职称、

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郑植艺先生简历见附件

1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

其他有关规定，郑植艺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

郑植艺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6,141,1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Ⅴ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焦智勇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Ⅶ

、备查文件

1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677

股票简称
：

山东海龙公告编号
：

2010-00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1

月

11

日， 我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

[2009]202

号）。鉴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调整方案被股东大会否决，经我公司保荐机构

申请，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规定，决定终止对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

审查。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600538

证券简称
：

北海国发 编号
：

临
2010-02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将持有北海裕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裕华科技

"

）

100%

的股权以

11,182,163.17

元的价格转让给姚祖平、林昌恩、江惠陈、游良久、游良盟、叶有询、黄荣

銮。

2009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和《资产出售公告》。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截止

2010

年

1

月

8

日，本公司收到了股权转让款

11,182,163.17

元和裕华科技欠本公司的全部应付款

57,020,748.25

元。

上述股权转让的过户手续已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在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完毕。 变更后，本公司不再持有裕华科技股权，王世全不再担任裕华科技法定代表人

职务。

本公司转让裕华科技股权取得的股权转让款和收到的裕华科技应付款共计

68,

202,911.42

元主要用于归还银行逾期借款， 其中归还了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分行

4,

790.66

万元贷款本息共计

56,833,212.94

元， 归还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

分行

1,000

万元贷款本息共计

11,369,698.48

元。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600538

证券简称
：

北海国发 编号
：

临
2010-03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日前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现将有

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诉本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的进展情

况。

（一）案件的受理情况

本公司

2005

年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以下简称

"

农行

"

）申请了

5

笔借款共计

4,800

万元，北海裕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裕华科技

"

）以其名

下位于北海市北部湾西路的房地产为上述五笔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 上述借款到期

后， 本公司未能按时归还上述贷款。 故农行向法院起诉，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本

公司及裕华科技下达了应诉通知书 （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56

号）。 详见

2009

年

4

月

11

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诉

讼公告》。

（二）本公司归还农行借款情况

本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收到了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关于北海

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减免部分表外应收未收利息的批复》（农银桂复

[2009]587

号）， 同意本公司在

2010

年

3

月

7

日前一次性偿还欠农行的

4,790.66

万元

本金及利息后，一次性减免本公司拖欠的表外利息

518.15

万元。

截止

2009

年

12

月

29

日， 本公司已归还了欠农行的贷款本金

47,906,588.00

元，

利息

8,926,625.05

元，本息共计

56,833,212.94

元。

（三）案件的进展情况

由于本公司已还清了欠农行的全部贷款本息， 故农行向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诉。

2009

年

12

月

22

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本公司和裕华科技下达了《民事

裁定书》（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56

号，裁定如下：

1

、准许农行撤回对本公司、裕华科技的起诉。

2

、本案诉讼费、法院专递费合计

163,187

元，由农行负担。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之日止，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

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归还了农行的全部借款本息，农行减免了本公司

518.15

万元的利息。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关于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减免部分表外应收未收利息的批复》（农银桂复

[2009]587

号）

2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56

号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
：

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

600021

编号
：

临
2010-0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

近日，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报告，公司投资建设的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

公司

2

台

100

万千瓦燃煤机组工程项目中的

1

号机组已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圆满完

成了连续

168

小时满负荷的试运行，现已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公司将在确保

1

号机组投产后安全经济运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2

号机组的建设

进程，争取

2

号机组早日投入商业运行。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

600724

股票简称
：

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
：

临
2010-01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1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监事及有关人员。

公司现有董事

7

人，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及其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新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及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为突出主业，理顺产权

关系，增强公司房地产板块的市场竞争能力，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研究，并经本次董事

会审议同意，决定新设立全资子公司

--"

宁波宁房发展房地产有限公司

"

。 新公司注册

资本

4800

万元，注册地址：宁波外马路

157

号。法定代表人：王翔。公司性质：有限责任

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代建房屋开发经营、本公司房屋租赁等。

新公司的设立，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理顺公司的产权和经营管理机制，提

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和盈利能力。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12

日

股票代码
：

600183

股票简称
：

生益科技 编号
：

临
2010-00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根据公司对

2009

年度业绩的初步测算，预计与

2008

年度相比

利润上升

100%-150%

之间。

3

、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公司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实现净利润为

12979.89

万元，每股收

益

0.14

元。

三、原因说明

因

2008

年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导致公司整体业绩下降，而

2009

年受益于经营

环境有所恢复，公司业绩亦相应好转。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

2009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 公司将在

2009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

露。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

002180

股票简称
：

万力达 公告编号
：

2010-001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认定为

2009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期收到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2

月

31

日联合下

发的 《关于发布

2009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

〔

2009

〕

3357

号）， 公司被认定为

"2009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

， 这是自

2006

年以来本公司连续第四年获得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认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

〕

1

号）关于

"

国家规

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

1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的规定，公司

2009

年度企业所得税率减按

10%

征收。 公司将尽快向当地税务部门办

理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此次享受该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后， 不影响公司在

2009

年三季度报告中对

公司

2009

年经营业绩预计的范围，公司预计的

200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比上年下降仍为

30%

以内。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关于发布

2009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

（发改高技

[2009]3357

号）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01

月

13

日


